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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39、299901      股票简称：中集集团、中集 H 代     公告编号：【CIMC】2021-051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的自愿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5 月 17 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同意中集安瑞科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瑞科”）的控股子公司中集安瑞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集安瑞环科”，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中集安瑞环科集团”）拟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发行 A 股并上市（该事项以下简称“上市建议”）。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市建议进行

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另外，根据 2020 年 12 月 16 日本公司公告披露，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已确认本公司和安瑞科可根据《第 15

项应用指引》进行建议分拆。相关具体内容可参见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及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公司网站（www.cimc.com）发布

的公告（公告编号：【CIMC】2020-101 及【CIMC】2021-049）及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

站（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告（以下简称“该等公告”）。 

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安瑞科已召开其股东特别大会审议并通过上市建议的相关议

案。中集安瑞环科完成上市建议后，安瑞科将间接拥有中集安瑞环科不少于 50%的权益，

中集安瑞环科仍为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 

上市建议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未达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披露标准。上市建议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市建议为本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一、上市建议基本情况 

本次上市建议方案拟定如下： 

1、发行数量：不少于中集安瑞环科经扩大已发行股本的 10%，且预期不超过

165,000,000 股（占中集安瑞环科经扩大已发行股本的约 24.44%）。 

2、发行价格：中集安瑞环科将考虑（其中包括）(i)其过往经营业绩及财务表现；(ii)

其业务前景；(iii)其扩张计划及资金需求；(iv)累计投标程序中上市建议询价的反应情况；

及(v)由中集安瑞环科与牵头包销商参考可比公司后厘定的适当市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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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瑞科及中集安瑞环科各自的董事预期中集安瑞环科于上市建议项下发售的股份

之每股发售价将不低于人民币 6.67 元。 

3、拟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二、募集资金 

目前预期上市建议筹集的所得款项净额（经扣除相关开支）将约为人民币 10 亿元。

然而，若上市建议筹集的所得款项总额低于人民币 3.78 亿元，上市建议将不会进行。 

上市建议筹集的所得款项中，约 41.2%将用于建造罐箱柔性化绿色智造“灯塔”工厂；

约 5.0%将用于罐箱售后服务与智能网络升级；约 19.4%将用于高端医疗配套设备制造

能力优化；约 9.5%将用于建设有色金属精密制造中心；约 5.7%将用于研发中心扩建；

约 4.2%将用于数字化运营升级系统；及约 15.0%将用于补充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的营运

资金。有关募集资金用途的详情，请参见安瑞科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所刊发之通函。 

三、持股比例变动 

根据上市建议方案，中集安瑞环科于本公告日期及紧随上市建议完成后的股权架构

如下： 

中集安瑞环科股东  

于本公告日期 

 

紧随上市建议完成后 

假设发售规模占中

集安瑞环科经扩大

已发行股本的 10% 

假设发售规模占中集

安瑞环科经扩大已发

行股本的 24.44% 

 占中集安瑞环科已发行股本概约百分比 

Win Score Investment Limited

（附注 1） 

90.00% 81.00% 68.00% 

A 股公众股东 
- 

10.00% 24.44% 

珠海紫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附注 2） 

5.13% 4.62% 3.88% 

珠海鹏瑞森茂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附注 2） 

4.87% 4.38% 3.68% 

总计 100.00% 100.00% 100.00% 

附注： 

1、Win Score Investment Limited于本公告日期为安瑞科的全资子公司。于本公告日期，本公司间接持有安瑞科68.02%

权益。 

2. 珠海紫琅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珠海鹏瑞森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安瑞科和中集安瑞环科若

干员工的持股平台。 

 

四、 有关中集安瑞环科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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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集安瑞环科于 2003 年 8 月 14 日在中国注册成立为有限公司，并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公告日期，中集安瑞环科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 亿

元。中集安瑞环科主要从事制造及销售标准罐式集装箱、特种罐式集装箱及各式多式

联运散装货物（主要为液态、气态及粉末状化学品）之设备；及制造及销售环保设备。 

 

下表概述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的未经审计合并财务资料： 

  

 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2019 年 

人民币千元 

2020 年 

人民币千元 

税前利润 489,679 368,584 

税后利润 423,800 336,534 

归母净利润 429,387 341,896 

 

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的未经审计资产净值约为人民币 14.32

亿元。 

 

五、 本次上市建议之理由及裨益 

 

1、上市建议使安瑞科及其股东有机会变现其在中集安瑞环科的投资的公平值；且

于上市建议完成后，安瑞科将继续为中集安瑞环科大多数股份的实益拥有人，并透过

上市建议继续从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的任何增值中受益；本公司可从安瑞科因上市建议

而获得增值中受益，从而享受上市建议的增值。 

 

2、安瑞科及其子公司（除中集安瑞环科集团）及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经营不同及独

特的业务分部，具有不同的增长途径及业务策略。上市建议能(i)为本公司、安瑞科及

中集安瑞环科集团各自带来更高的透明度及业务一致性以及更清晰的企业架构；及(ii)

令中集安瑞环科集团的业务具有更加明确的业务重心及高效分配资源，从而提高本公

司、安瑞科及中集安瑞环科各自的营运效益； 

 

3、中集安瑞环科独立上市将为中集安瑞环科集团带来市场导向的估值。预期中集

安瑞环科集团将获得更高的资产溢价。因此上市建议亦将为本公司及股东创造并释放

中集安瑞环科股份的价值。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上市建议的相关议案已于2021年5月17日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1年第13

次会议审议通过，概无董事于交易中涉及重大利益，须就有关董事会决议案于董事会

上回避表决。本公司独立董事已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上市建议无

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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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市建议及其相关审议事项的会议召

集、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遵循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准则，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未有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其他 

 

本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香港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及

其他适用的法律及法规，对上市建议相关的重大更新和重大进展适时作进一步公告。 

由于上市建议的实施取决于（其中包括）有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市场状况及其他因素

等，因此，本公司股东及潜在投资者请注意，上市建议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本公司的

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在买卖本公司的股份或相关证券时审慎行事，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1 年第 13 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相关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